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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有關政風人員執行行政調查作為之原則及參考作法，詳如

說明，請查照並轉行。

說明：

一、政風人員因不具司法警察身分，爰為查處案件需要，僅能

藉由各種行政調查手段蒐集信息、釐清事實，進行評價並

判斷，以作成正確之決定，達調查之目的。

二、惟實務上行政調查手段多元，為免政風人員於行使行政調

查作為過程中，產生適法性、適當性疑慮，爰列舉數項政

風人員常用行政調查作為，並略分為「本機關權限內執行

之行政調查作為」、「調閱他機關或機關外資料」、「非

屬行政調查權限之調查作為」及「針對當事人所為之行政

調查作為」等4類，有關其實務作法及建議處理方式，詳

如附表(如附件)。

三、其他未詳列之行政調查作為，如實務上各政風機構執行時

有所疑義，得就個案與本署各業務組討論。

正本：總統府等主管機關及縣市政府政風機構

副本：本署政風業務組 2017/03/21
07: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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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人員執行行政調查作為之原則及參考作法 

項

次 
行政調查作為 法規依據 其他作業規範及判例解釋 實務作法及建議處理方式 

(一) 本機關權限內執行之行政調查作為 

原則應由政風機構簽報機關首長同意後，始啟動相關調查作為。 

1 
調卷(本機關案

卷資料)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政

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 8 條第 3 款、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條 

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作實

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作法

【1、調卷蒐證】。 

如涉及機密事項，並應區分係屬「國家

機密文書」或「一般公務機密文書」，

遵照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相關規定辦

理。 

2 履勘(開挖)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政

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 8條第 3款、各該工程採購契約條

款 

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作實

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作法

【5、現地會勘】。 

如於工程執行中，依各該工程採購契約

條款辦理；如工程已驗收完畢，應簽准

機關首長同意後辦理（因牽涉經費問

題）。 

3 送鑑定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各

該工程採購契約條款 

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作實

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作法

【6、取樣鑑定】。 

應以機關名義送相關具有公信力之專

業機構執行鑑定。 

4 
調閱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資料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

審核及查閱辦法、政風機構人員設置

管理條例第 4條第 4、5款 

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作實

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作法

【1、調卷蒐證】。 

依現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辦理。 

(二) 調閱他機關或機關外資料 

政風機構原則以機關名義行文調閱，並由各該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審核後予以准駁；如係非屬行政機關之資料，原則仍應由政風機構

簽報機關首長同意後，以機關名義行文調閱，並依各該業者申調作業規定辦理。 

5 調閱戶政資料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個

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作實

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作法

1. 依各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料及親等

關聯資料辦法第 5 條第 3 項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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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行政調查作為 法規依據 其他作業規範及判例解釋 實務作法及建議處理方式 

人資料保護法第 15、16 條、戶籍法

第 67 條第 2 項、各機關申請提供戶

籍資料及親等關聯資料辦法 

【1、調卷蒐證】。 定：「戶政事務所應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定審核各機關之申請事由。」 

2. 政風機構以機關名義行文戶政機關

協助調閱，惟各戶政機關仍依上開

法規審核申請理由後，予以准駁。 

6 
調閱入出境資

料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5、16條 

1. 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作

實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

作法【1、調卷蒐證】。 

2. 依本部 103 年 2 月 17 日法廉字第

10307001980號函略以，政風機構向

移民署請求提供特定人員之入出境

資料，係基於「廉政行政」(代碼 128)

之特定目的，符合個資法第 15 條第

1款之規定而屬合法蒐集；至移民署

得否提供，應依個案認定之，倘經政

風機構釋明確係調查特定貪瀆或不

法案件所必要，且符合個資法第 5條

之比例原則、個資與案件之關連性、

必要性與最小侵害原則，則移民署提

供相關資料，符合個資法第 16 條第

2款之要件。 

3. 復依本部 103 年 7 月 8 日法廉字第

10307007990號函說明三略以，公務

員進入大陸地區既應經管制，倘未依

規定申請報備或許可即進入大陸地

區，政風機構基於法定職權，即應調

1. 應限於調閱本機關員工。 

2. 政風機構以機關名義行文調閱，並

由各該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審核、

准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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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行政調查作為 法規依據 其他作業規範及判例解釋 實務作法及建議處理方式 

查處理，移民署配合提供相關入出境

資料，亦符合個資法第 16 條第 2 款

之要件。 

7 
調閱車籍監理

資料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5、16條 

1. 尚查無車籍登記調閱相關規定。 

2. 本署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

工作實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

具體作法【1、調卷蒐證】。 

政風機構以機關名義行文調閱，並由各

該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審核、准駁。 

8 調閱地籍資料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5、16 條、土地登

記規則第 24條之 1第 3項 

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作實

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作法

【1、調卷蒐證】。 

政風機構以機關名義行文調閱，並由各

該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審核、准駁。 

9 
調閱公司、商業

登記資料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6條第 1項第 1、2

款、公司法第 393條、商業登記法第

19條 

1. 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作

實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

作法【1、調卷蒐證】。 

2. 公司及商業登記資料依法應公開，除

網路上可查閱之資料，包含申請登記

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1、2 款，業管機關皆同意調

閱。 

1. 行政、司法機關行文，經濟部商業

司及各縣市工商管理單位，即可給

予資料。 

2. 惟經瞭解經濟部商業司所提供之資

料內容，與網路公開資料差異不

大，並未包含公司負責人(或申請

人)之相關個人資料。 

10 

調閱通話明細

清單(限公務電

話)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5條 

 

1. 限於機關公務手機門號，簽奉機關

首長同意後再調閱。 

2. 本項次所謂通話明細清單係指使用

者門號撥打的網內外電話、簡訊發

送、國際電話等的紀錄，包含每通

電話的起訖時間、通話秒數、及金

額費用，但無法提供通話內容。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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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行政調查作為 法規依據 其他作業規範及判例解釋 實務作法及建議處理方式 

通話明細限門號使用者申請。 

11 
調閱監視設備

錄音(影)資料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5條 

本署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

作實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

作法【1、調卷蒐證】。 

屬公務機關所有監視錄影畫面，依各該

機關內部作業規定調閱。 

12 

調閱 etc通行

紀錄(機關公務

車輛)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5條 

本署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

作實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

作法【1、調卷蒐證】。 

由公務機關填妥「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

速公路局受理公務機關調閱國道 ETC

收費系統資訊申請表」向高速公路局申

請調閱。 

13 
調閱路邊停車

紀錄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5條 

本署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

作實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

作法【1、調卷蒐證】。 

依各縣市政府業管單位相關規定調閱。 

14 
調閱警察臨檢

紀錄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15條 

本署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

作實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

作法【1、調卷蒐證】。 

實務上，如係調閱跨縣市政府警察局臨

檢紀錄資料，建議先行透過政風機構橫

向聯繫協調後，再以機關名義行文調

卷，惟是否同意提供，仍需經該警察機

關依權責審核准駁。 

(三)非屬行政調查權限之調查作為 

15 
調閱郵局業務

有關資料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 條

第 5款、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條 

1. 此類蒐證作為多由司法機關辦理，且

未明列本署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

【陸、蒐證工作實務】四、蒐證工作

之方法(二)具體作法。 

2. 另請參酌本署 100 年 8 月 22 日廉肅

字第 1000001176 號函、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 100 年 8 月 17 日金

管銀法字第 10000272050 號函及該

會 95 年 5 月 23 日金管銀(一)字第

1. 經瞭解實務上郵局僅依司法(警察)

機關之要求提供特定人員之存款資

料，如係政風機構函調則無法提供

之。 

2. 政風機構如欲調閱，應以機關名義

發函，由郵局依其權管法規判斷是

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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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行政調查作為 法規依據 其他作業規範及判例解釋 實務作法及建議處理方式 

09510002020號函等相關函釋。 

16 
調閱銀行業務

有關資料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 條

第 5 款、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

銀行法第 48條第 2項 

1. 此類蒐證作為多由司法機關辦理，且

未明列本署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

【陸、蒐證工作實務】四、蒐證工作

之方法(二)具體作法。 

2. 另請參酌本署 100 年 8 月 22 日廉肅

字第 1000001176 號函、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 100 年 8 月 17 日金

管銀法字第 10000272050 號函及該

會 95 年 5 月 23 日金管銀(一)字第

09510002020號函等相關函釋。 

1. 經瞭解實務上銀行僅依司法(警察)

機關之要求提供特定人員之存款資

料，如係政風機構函調則無法提供

之。 

2. 政風機構如欲調閱，應以機關名義

發函，由金融機構依其權管法規判

斷是否提供。 

17 調閱健保資料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原則禁止、

例外許可)、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對

外提供資料作業要點第 9~12點 

此類蒐證作為多由司法機關辦理，且未

明列本署104年12月修訂之廉政工作手

冊第四章【陸、蒐證工作實務】四、蒐

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作法。 

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對外提供資料

作業要點第 9 點至 12 點辦理，實務上

僅限定司法調查調閱使用。 

18 調閱勞保資料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 條

第 5 款、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 條(原則禁止、

例外許可) 

此類蒐證作為，實務上多由司法機關辦

理，且未明列本署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

【陸、蒐證工作實務】四、蒐證工作之

方法(二)具體作法。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除可由其本人或所

屬投保單位查詢外(除屆齡退休被保險

人外，投保單位僅得查詢被保險人在該

單位之投保資料)，實務上僅供審判、

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去函調閱，並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

開法」規定辦理。 

19 調閱關稅資料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 條

第 5 款、關稅法第 12 條、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 15條 

1. 此類蒐證作為，實務上多由司法機關

辦理，且未明列本署廉政工作手冊第

四章【陸、蒐證工作實務】四、蒐證

工作之方法(二)具體作法。 

1. 法務部廉政署函調通關資料，關務

單位係依關稅法第 12條第 1項第 6

款或第 7 款簽辦；實務上僅限定司

法調查調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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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行政調查作為 法規依據 其他作業規範及判例解釋 實務作法及建議處理方式 

2. 關稅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6 款「依法

從事調查關務案件之機關」或第 7款

「其他依法得向海關要求提供報關

資料之機關或人員」。 

2. 他機關去函調閱，若非屬關稅法第

12條規定之對象，則無法提供進口

報關資料。 

20 

 
調閱稅捐資料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 條

第 5 款、稅捐稽徵法第 33 條第 1 項

第 7款、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條 

1. 此類蒐證作為，實務上多由司法機關

辦理，且未明列本署廉政工作手冊第

四章【陸、蒐證工作實務】四、蒐證

工作之方法(二)具體作法。 

2. 稅捐稽徵法第 33條第 1項第 7款「經

財政部核定之機關與人員」才可提供

資料。 

1. 依財政部 105 年 10 月 13 日台財稅

字第 10504634900 號函釋，核定法

務部廉政署為「稅捐稽徵法第 33條

第 1 項第 7 款」得向稅捐稽徵機關

及財政資訊中心查詢財稅資料之機

關；實務上僅限定司法調查調閱使

用。 

2. 他機關去函調閱，若非屬稅捐稽徵

法第 33條規定之對象，則無法提供

相關稅務資料。 

(四)針對當事人所為之行政調查作為 

21 
受理檢舉時錄

音錄影 
 

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作實

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作法。 

1. 本項錄音錄影對象係針對檢舉人或

被檢舉人，尚與刑事訴訟法之錄音

錄影規定具有強制性有別，建議應

視個案情節運用，並應在盡告知義

務，及取得當事人同意後為之。 

2. 另請參酌廉政工作手冊参「檢舉貪

瀆處理及獎勵保護」二、(四)3、檢

舉人以電話檢舉者「(前略)如為具

名檢舉，得請其書面具名檢舉或請

檢舉人到達指定處所製作記錄並得

於檢舉人未反對時全程錄音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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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行政調查作為 法規依據 其他作業規範及判例解釋 實務作法及建議處理方式 

（後略）」，及該節所列注意事項。 

22 動態蒐證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政

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 8 條第 3 款、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條 

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作實

務】二、蒐證工作之範圍(三)與四、蒐

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作法【4、動態蒐

證】。 

1. 動態蒐證之定義係指廉政人員有相

當理由可信公務員有重大違法失職

行為之虞，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式

調查證據者，得於一定期間內，對

當事人於公開場所之活動，以目視

或科技工具，進行觀察及動態掌握

等資料蒐集活動。 

2. 現行仍依法務部政風查處機動小組

作業要點規定，政風機構因案有執

行動態蒐證之必要時，應於陳報本

署核准並核定管制編號後，始予執

行。 

23 訪談 

行政程序法第 36至 43條、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5款、政

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第 8 條第 3 款、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條 

廉政工作手冊第四章【陸、蒐證工作實

務】四、蒐證工作之方法(二)具體作法

【2、訪談蒐證】。 

請參酌前開廉政工作手冊之規範： 

2. 訪談蒐證 

(1) 政風人員為發掘貪瀆不法及處理

檢舉案件，經原發掘單位政風機

構主管核准，得進行訪談，訪談

對象原則上限於陳情人、檢舉

人、被害人及無洩漏案情之虞之

關係人。 

(2) 政風查處之可能涉案對象原則上

禁止訪談，但如屬澄清結案、行

政處理、行政責任等案件判斷需

要者或奉機關首長指示辦理並向

主管機關政風機構報備者，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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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行政調查作為 法規依據 其他作業規範及判例解釋 實務作法及建議處理方式 

此限。 

(3) 政風人員在製作訪談紀錄前，應

先徵得被訪談人同意並載明於紀

錄中，不得使用強暴、脅迫、利

誘、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另得

使用錄音、錄影器材輔助之。 

(4) 訪談前置作業(略) 

(5) 訪談要領(略) 

(6) 製作訪談紀錄(略) 

(7) 政風機構所製作之訪談紀錄及附

卷之文書或附錄者，僅為審判外

之自白或陳述，如涉及當事人要

求自首等情事時，得徵得被訪談

人同意後，陪同至法務部廉政

署、檢察或其他司法警察機關等

製作筆錄，以維護當事人權益。 

(8) 進行訪談時，不得對於被訪談人

作任何承諾。製作完成之訪談紀

錄，視為公文書，被訪談人要求

提供影本時，僅得請其自行抄

錄，不得擅自提供副(複)本。 

(9) 關於訪談紀錄及相關文書，應妥

善保存，由該管政風機構編為卷

宗納入檔案管理。 

24 測謊 
行政程序法第 36 至 43 條、「政風機

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第 7款
 

如係當事人主動要求並經機關首長同

意，所為行政調查，屬機關行政治理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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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行政調查作為 法規依據 其他作業規範及判例解釋 實務作法及建議處理方式 

及第 9條 疇，應無適法性疑慮。惟就行政調查而

言，是否有使用測謊作為調查手段之必

要，仍應視個案狀況，謹慎審酌運用。 

註：其他未詳列之行政調查作為，如實務上各政風機構執行時有所疑義，仍得就個案適時與本署各業務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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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  

行政程序法 

第 36條 

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 

第 37條 

當事人於行政程序中，除得自行提出證據外，亦得向行政機關申請調查事實及證據。但行政機關認為無調查之必要者，得不為調查，並於第四

十三條之理由中敘明之。 

第 38條 

行政機關調查事實及證據，必要時得據實製作書面紀錄。 

第 39條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

所生之效果。 

第 40條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品。 

第 41條 

行政機關得選定適當之人為鑑定。 

以書面為鑑定者，必要時，得通知鑑定人到場說明。 

第 42條 

行政機關為瞭解事實真相，得實施勘驗。 

勘驗時應通知當事人到場。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第 43條 

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人。 

---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第 4條 

政風機構掌理事項如下： 

一、廉政之宣導及社會參與。 

二、廉政法令、預防措施之擬訂、推動及執行。 

三、廉政興革建議之擬訂、協調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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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利益衝突迴避及廉政倫理相關業務。 

五、機關有關之貪瀆與不法事項之處理。 

六、對於具有貪瀆風險業務之清查。 

七、機關公務機密維護之處理及協調。 

八、機關安全維護之處理及協調。 

九、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第 8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五款關於機關有關之貪瀆與不法事項之處理事項，例示如下： 

一、查察作業違常單位及生活違常人員。 

二、調查民眾檢舉及媒體報導有關機關之弊端。 

三、執行機關首長、法務部廉政署及上級政風機構交查有關調閱文書、訪談及其他調查蒐證。 

四、辦理行政肅貪。 

五、設置機關檢舉貪瀆信箱及電話，鼓勵勇於檢舉。 

--- 

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2條（用詞定義）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二、個人資料檔案：指依系統建立而得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方式檢索、整理之個人資料之集合。 

三、蒐集：指以任何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四、處理：指為建立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入、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 

五、利用：指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用。  

六、國際傳輸：指將個人資料作跨國（境）之處理或利用。  

七、公務機關：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  

八、非公務機關：指前款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團體。  

  九、當事人：指個人資料之本人。  

第 6條（特種個人資料之保護）【相關罰則】第 1項～§41、§47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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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

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 

依前項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準用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其中前項第六款之書面同意，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

並以書面為之。 

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之性質為普通法，故戶籍法有關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規定（例如戶籍法第 65條），屬本法之特別規

定，自應優先適用，僅於未符戶籍法令相關規定，而仍認須依本法判斷時，方有本法之適用。 

第 15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一項所規外，應有特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二、經當事人同意。 

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第 16條（公務機關不得逾越執行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相關罰則】§41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

事人。  

六、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七、經當事人同意。 


